附件1

直接评定为不合格行政处罚案卷
评查内容和标准

	序号
	评查内容
	评分标准

	1
	[bookmark: FunCunProofread33492]处罚主体不适格。
	1.处罚部门主体不适格。实施行政处罚的部门不具备法定资格或者不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的，有关案卷评定为0分。
[bookmark: FunCunProofread34182]2.处罚人员不适格。行政处罚人员不具备执法资格、执法证件失效或者少于2名执法人员处罚的，有关案卷评定为0分。
3.无行政强制权的部门在给予行政处罚时实施行政强制的，有关案卷评定为0分。

	2
	处罚对象错误。
	处罚对象错误的，有关案卷评定为0分。

	3
	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没有处罚依据或者适用法律错误。
	1.违法事实未查明作出行政处罚的，有关案卷评定为0分。
2.没有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有关案卷评定为0分。
3.证明案件事实的关键证据不具备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的，有关案卷评定为0分。
4.适用法律、法规和规章错误的，有关案卷评定为0分。

	4
	出现重大程序违法情形。
	1.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的，有关案卷评定为0分。
2.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未按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进行集体讨论决定的，有关案卷评定为0分。
3.对重大行政处罚决定，未按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进行法制审核的，有关案卷评定为0分。
4.未在行政处罚法第六十条或者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处罚决定的，有关案卷评定为0分。



其他行政处罚案卷评查内容和标准

	评查项目
（分值）
	序号
	评  查  内  容
	分值
	评分方法及标准

	立案审批
（10分）
	1
	符合立案标准依法及时立案。
	2
	符合立案标准未依法及时立案的，扣2分。

	
	2
	立案审批文书中有关当事人基本情况、身份证明、案件来源、案由、案情简介、立案依据、承办人和承办机构的意见及签名（签章）、行政处罚部门负责人审批意见及签名等要素齐全且文书制作规范。
	6
	立案审批文书要素不齐全或者制作不规范的，每项扣1分。

	
	3
	附案件来源有关材料。
	2
	未附与案件来源（投诉、举报、移交办理、执法检查发现等）有关材料的，扣2分。

	调查取证
（34分）
	4
	[bookmark: FunCunProofread42572]依法进行询问：出示行政执法证件表明身份，说明执法事由，告知权利义务。询问笔录中起止时间、地点、被询问人基本情况、身份证明、询问人、记录人信息记载准确；笔录修改处由被询问人捺指印，结尾处由被询问人签署确认意见，笔录由被询问人逐页签名捺指印，被询问人拒绝签名捺指印或者不能签名捺指印的注明原因；一份询问笔录针对一个被询问人。
	5
	1.询问不规范的，扣5分。
2.询问笔录要素不齐全或者制作不规范的，每项扣1分。

	
	5
	依法进行现场检查（勘验）：两名以上检查人员出示行政执法证件，表明身份，说明执法事由，告知权利义务。现场检查（勘验）笔录中起止时间、地点、当事人情况、身份证明等记载准确；笔录修改处由当事人捺指印，结尾处由当事人签署确认意见，笔录由当事人逐页签名捺指印，当事人拒绝签名捺指印或者不能签名捺指印的注明原因；检查（勘验）情况记载准确、全面。
	5
	1.现场检查（勘验）不规范的，扣5分。
2.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要素不齐全或者制作不规范的，每项扣1分。

	调查取证
（34分）
	6
	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意见等证据符合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证据的要求。
	5
	证据不符合法定要求的，每项扣1分。

	
	7
	依法作出证据先行登记保存：作出前履行相关审批手续；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定书中包含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的依据、保存期限和地点等内容；附先行登记保存物品清单，保存、返还清单流转记录衔接连贯且有签收凭证；对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的，于7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4
	1.作出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前未履行相关审批手续或者对证据超期处理的，扣4分。
2.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定书要素不齐全或者制作不规范的，每项扣1分。

	
	8
	[bookmark: FunCunProofread50211]依法作出与行政处罚相关的行政强制措施：作出前履行相关审批手续；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中包含当事人违法事实、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依据、种类和期限、查封扣押物品的存放地点、当事人的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涉及查封扣押的附物品清单，物品的查扣返还清单流转记录衔接连贯且有签收凭证；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延长处理的告知理由、期限等。
	4
	1.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前未履行相关审批手续或者对查封扣押物品超期处理的，扣4分。
2.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要素不齐全或者制作不规范的，每项扣1分。

	
	9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规定以音像形式记录有关事项，并将记录的照片、光盘等音像载体归档。
	5
	属于应当以音像形式进行记录的事项而未以音像形式进行记录的，扣5分。

	
	10
	调查终结报告要素齐全、制作规范：当事人情况、身份证明等记载准确；案件调查经过、违法事实、相关证据描述全面；处罚依据明确；承办人意见等记载全面准确。
	6
	[bookmark: FunCunProofread53244]调查终结报告要素不齐全或者制作不规范的，每项扣1分。

	审查决定
（34分）
	11
	依法履行行政处罚告知程序：准确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行政处罚告知书中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事实、理由和依据等记载全面准确，行政处罚部门的名称、印章、日期等内容齐全；当事人放弃各项权利的，有准确记载；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
	6
	1.未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或者不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的，扣4分。
2.行政处罚告知书要素不齐全或者制作不规范的，每项扣1分。

	
	12
	符合听证条件的，依法告知、组织听证：向当事人送达听证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事实、理由、依据、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等。                       听证通知书、听证笔录、听证报告等要素齐全、制作规范。听证结束后，根据听证笔录依照有关规定作出决定。
	5
	1.符合听证条件未依法告知、组织听证的，扣5分。
2.听证文书要素不齐全或者制作不规范的，每项扣1分。
3.听证结束后，没有根据听证笔录作出决定的，扣5分。

	
	13
	从轻、减轻、从重以及不予处罚有法定依据和理由。行政处罚裁量考量或者行政裁量权基准适用情况在行政处罚决定书等文书中予以体现。
	5
	从轻、减轻、从重、不予处罚等没有法定依据和理由，或者相关文书中未体现行政裁量权适用情况的，扣5分。

	
	14
	行政处罚决定审批文书中承办人和承办机构的意见记载准确并签名（签章）、行政处罚部门负责人审批意见记载准确并签名；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书要素齐全，有法制审核人员签字。
	6
	1.行政审批文书要素不齐全或者制作不规范的，扣3分。
2.未按照《云南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规定的程序、时限和要求进行法制审核的，扣3分。

	
	15
	行政处罚部门负责人集体讨论记录或者会议纪要中时间、地点、主持人、记录人、参加人信息记载全面准确；集体讨论的具体内容、结论性意见记载全面准确；集体讨论记录有参加人员的亲笔签名。
	3
	行政处罚部门负责人的集体讨论记录或者会议纪要要素不齐全、制作不规范的，每项扣1分。

	审查决定
（34分）
	16
	实施行政处罚依法责令改正：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中当事人违法事实、责令改正的理由和依据、改正违法行为的期限和要求等内容全面准确。对改正违法行为情况进行复查并有记录。
	4
	1.实施行政处罚时没有责令改正或者处罚决定作出之后才责令改正的，扣4分。
2.责令改正通知书要素不齐全或者制作不规范的，每项扣1分。

	
	17
	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当事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或者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住所等信息记载准确全面；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行政处罚种类和依据适用正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明确；告知明确的救济途径和期限；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主体名称、印章和日期等准确。行政处罚决定在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予以公示并将公示情况归档。
	5
	1.行政处罚决定书要素不齐全、制作不规范或者没有告知明确的救济途径和期限的，每项扣1分。
2.未按规定公示行政处罚决定的，扣5分。

	送达执行
（12分）
	18
	[bookmark: FunCunProofread67038]直接送达行政处罚决定文书的送达回证包含送达文书的名称及文号、受送达人、送达人、送达的时间和地点、签收人亲笔签名捺指印等内容。其他方式送达的符合法定程序。委托代理人签收行政处罚决定文书的，应当附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
	3
	1.送达回证要素不齐全或者制作不规范的，每项扣1分。
2.送达不符合法定方式、期限和程序或者代理人签收行政处罚决定文书没有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的，扣3分。

	
	19
	给予罚款处罚的，当场收缴罚款、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罚款符合法定条件和程序。收缴罚款出具相应的凭证，符合罚缴分离有关规定要求。给予没收处罚的，附有合法票据和物品清单并依法处置。
	5
	1.当场收缴罚款、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罚款不符合法定条件和程序，或者收缴罚款未出具相应凭证的，扣2分。
2.处罚部门收缴罚款后没有缴付指定银行或者未上缴财政的，扣5分。
3.给予没收处罚无合法票据、物品清单或者无处置凭证、销毁记录的，扣5分。

	
	20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行政强制执行申请书等有关文书要素齐全、制作规范。当事人收到催告书后行使陈述和申辩权利的，行政处罚部门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并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记录和复核。
	2
	1.有关文书要素不齐全或者制作不规范的，每项扣1分。
2.未对当事人意见进行复核的，扣1分。
3.未依法履行催告程序的，扣2分。

	送达执行
（12分）
	21
	结案报告中包含案由、当事人情况、简要案情、处罚结果、执行情况、承办人意见、承办人签名和日期、行政处罚部门负责人意见及亲笔签名、日期等内容。
	2
	结案报告要素不齐全或者制作不规范的，每项扣1分。

	立卷归档
（10分）
	22
	一案一卷并使用统一规范的卷宗封面；卷宗封面载明案卷类别及名称、案由、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立案及结案时间、承办人员姓名、归档时间、归档人姓名、保存期限等内容。
	2
	不符合要求的，每项扣1分。

	
	23
	卷内目录填写规范，卷内材料按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前、其他材料按办案时间顺序排列，逐页编写页码。
	1
	卷内目录填写、卷内材料排列或者页码编写不规范的，扣1分。

	
	24
	卷内材料装订整齐，装订纸张无破损，纸面尺寸过小的材料加贴衬纸，纸张大于卷面的材料按卷宗大小折叠整齐。无法随文书装订的证据材料及全过程记录音像载体等放入证据袋中。承办人员执法证件复印件入卷。多页执法文书加盖骑缝章。
	2
	不符合要求的，每项扣1分。

	
	25
	卷内文字使用蓝黑色、黑色钢笔或者签字笔。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使用圆珠笔的，复印后与原件同时入卷。
	2
	卷内文字未使用蓝黑色、黑色钢笔或者签字笔的，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使用圆珠笔未复印入卷的，每项扣1分。

	
	26
	结案之日起30日内，按照档案管理的规定立卷、归档。
	1
	未在规定时间内立卷、归档的，扣1分。

	
	27
	卷宗内的材料有涂改情况作出说明并有修改人捺指印或者修改单位盖章。
	2
	卷宗内的材料有涂改没有作出说明、修改人未捺指印或者未加盖修改单位印章的，扣2分。

	备注
	[bookmark: FunCunProofread79321]1.本评查内容和标准每一项评查内容的扣分上限为该项总分值。
2.本评查内容和标准适用于普通程序的行政处罚案卷。
3.相关执法文书在不同案卷中存在名称不同情况时，主要根据文书实际内容判断文书所属种类。







直接评定为不合格行政许可案卷
评查内容和标准

	序号
	评查内容
	评分标准

	1
	许可主体不适格。
	1.许可部门主体不适格。实施行政许可的部门不具备法定资格或者不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许可的，有关案卷评定为0分。
2.许可人员不适格。行政许可人员不具备执法资格、执法证件失效或者现场核查少于2名执法人员的，有关案卷评定为0分。

	2
	许可对象错误、行政许可项目不合法、没有许可依据或者适用法律错误。
	1.许可对象错误，对非申请人作出行政许可的，有关案卷评定为0分。
2.对非依法设定的事项实施行政许可的，有关案卷评定为0分。
3.实施行政许可适用法律错误的，有关案卷评定为0分。

	3
	出现重大程序违法情形。
	1.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有关案卷评定为0分。
2.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有关案卷评定为0分。
3.重大行政许可决定未经法制审核的，有关案卷评定为0分。

	4
	违反规定收费。
	违反规定收取行政许可费用的，有关案卷评定为0分。



[bookmark: _GoBack]


其他行政许可案卷评查内容和标准

	[bookmark: FunCunProofread84941][bookmark: FunCunProofread84971]评查项目(分值)
	序号
	评  查  内  容
	分值
	评分方法及标准

	申请受理
（20分）
	1
	向申请人提供需要的行政许可申请书格式文本。行政许可申请文书中申请人基本情况、申请日期、申请事项等信息要素齐全并制作规范。委托代理人申请行政许可的附有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
	5
	1.没有提供格式文本的，扣2分。
2.申请文书要素不齐全或者制作不规范的，每项扣1分。
3.代理人办理行政许可申请事项没有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的，扣4分。

	
	2
	接收当事人申请材料，出具接收凭证。申请材料接收凭证包含申请人姓名或者名称、申请事项、收件日期、收件清单并加盖印章。收件人和申请人签字确认接收凭证中的有关内容。
	5
	1.无接收凭证的，扣5分。
2.接收凭证要素不齐全或者制作不规范的，每项扣1分。

	
	3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向当事人送达一次性补正告知书。告知书包含申请人姓名或者名称、申请事项以及补正的理由、内容、期限等，加盖印章、注明日期。
	5
	1.未依法履行一次性告知义务的，扣5分。
2.告知书要素不齐全或者制作不规范的，每项扣1分。

	
	4
	受理（不予受理）行政许可出具书面凭证。书面凭证包含申请人姓名或者名称，申请许可的事项名称，受理或者不予受理依据、结果、期限，救济途径和期限等内容，加盖印章、注明日期。
	5
	1.无受理（不予受理）书面凭证的，扣5分。
2.受理（不予受理）书面凭证要素不齐全或者制作不规范的，每项扣1分。

	审查
（25分）
	5
	对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核查的制作核查笔录。核查笔录包含核查的起止时间、地点，被核查人基本情况，两名以上核查人出示行政执法证件、表明身份、说明执法事由、告知权利义务情况，核查的内容和结果，被核查人签署意见，核查人和被核查人签名等内容。
	5
	1.许可材料需要核查没有进行核查的，扣5分。
2.核查笔录要素不齐全或者制作不规范的，每项扣1分。

	
	6
	陈述申辩权利告知书包含被告知人姓名或者名称、告知事项及内容、依法享有的权利及相关法律依据、告知主体名称、印章和日期等内容。
	5
	1.未依法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权利的，扣5分。
2.陈述申辩权利告知书要素不齐全或者制作不规范的，每项扣1分。

	
	7
	陈述申辩笔录包含起止时间、地点，承办人、记录人的姓名，陈述申辩人基本情况，陈述申辩的内容，陈述申辩人签署的意见及签名等内容。
	5
	1.对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没有制作陈述申辩笔录的，扣5分。
2.陈述申辩笔录要素不齐全或者制作不规范的，每项扣1分。

	
	8
	行政许可特别程序告知书包含许可名称、事项、适用依据、时限、告知主体名称、印章和日期等内容。
	5
	1.适用行政许可特别程序未履行告知程序的，扣5分。
2.行政许可特别程序告知书要素不齐全或者制作不规范的，每项扣1分。

	
	9
	依法适用特别程序作出行政许可符合相关规范，采取招标、拍卖方式决定许可的有相关书面材料；经有权主体检验、检测、检疫的，有结论性意见及所依据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等书面材料，相关材料中记载时间、地点、事项、人员等内容。
	5
	依法经特别程序作出行政许可的事项，有关文书材料不齐全或者制作不规范的，每项扣1分。

	听证
（10分）
	10
	听证告知书包含被告知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告知的事项及内容、依法享有的权利和依据、提出听证申请的法定期限、告知主体名称、印章和日期等内容。
	2
	1.达到听证条件未告知当事人听证权利的，扣2分。
2.告知书要素不齐全或者制作不规范的，每项扣1分。

	
	11
	听证通知书包含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听证主持人的姓名、当事人权利义务、听证主体名称、印章和日期等内容。
	2
	听证通知书要素不齐全或者制作不规范的，每项扣1分。

	
	12
	听证公告包含事项名称、依据、举行听证的主体、时间地点、听证主体名称印章和日期等内容。
	2
	1.未依法进行听证公告的，扣2分。
2.听证公告要素不齐全或者制作不规范的，每项扣1分。

	
	13
	听证笔录包含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主持人、记录人、参加人的基本情况，审查人员提出审查意见的证据和理由，申请人的陈述申辩、利害关系人的质证意见，听证参加人确认无误后签名或者盖章等内容。
	4
	1.未制作听证笔录的，扣4分。
2.听证笔录要素不齐全或者制作不规范的，每项扣1分。

	决定
（25分）
	14
	延长办理期限的经本部门负责人批准，并制作通知书告知申请人。通知书包含申请人名称、事项及受理时间、延期的理由、依据和期限等内容。
	5
	1.延长办理期限未告知申请人的，扣5分。
2.延长期限文书要素不齐全或者制作不规范的，每项扣1分。

	
	15
	重大行政许可决定的法制审核意见书要素齐全，并有法制审核人员签字。
	6
	作出法制审核意见书不符合《云南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规定的程序、时限等要求的，每项扣2分。

	
	16
	行政许可决定审批文书包含行政许可事项名称、申请时间、受理时间、行政许可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审查情况及依据、承办人和审批人意见及签名、时间等内容。行政许可决定在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予以公示并将公示情况归档。
	6
	1.行政许可决定审批文书要素不齐全或者制作不规范的，每项扣1分。
2.未按规定公示的，扣5分。

	
	17
	许可（不予许可）决定书包含申请人姓名或者名称、地址（住址），申请的许可事项，审查情况记录，理由、依据和内容，申请人不服决定的救济途径和期限、决定主体的印章及日期等内容。
	8
	1.无决定书或者以内部审批文书代替决定书的，扣8分。
2.许可（不予许可）决定书要素不齐全或者制作不规范的，每项扣1分。

	收费送达
（10分）
	18
	行政许可依法收费，并使用合法票据。
	4
	没有引用收费依据或者收费没有合法票据的，扣4分。

	
	19
	[bookmark: FunCunProofread108888][bookmark: FunCunProofread109221]直接送达行政许可决定证照的送达回证包含文书的名称及文号、受送达人、送达人、送达的时间和地点、签收人亲笔签名捺指印等内容。许可证照在法定期限内颁发送达。其他方式送达的符合法定程序。委托代理人签收的，附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
	6
	1.送达回证要素不齐全或者制作不规范的，每项扣1分。
[bookmark: FunCunProofread110041]2.许可证照未在法定期限内颁发送达的，扣4分。
3.送达不符合法定方式、期限和程序或者代理人签收行政许可文书证照没有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的，扣4分。

	立卷归档（10分）
	20
	一案一卷并使用统一规范的卷宗封面，卷宗封面载明案卷类别及名称、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申请及审批时间、承办人员姓名、归档时间、归档人姓名、保存期限等内容。
	2
	不符合要求的，每项扣1分。

	
	21
	卷内目录填写规范，卷内材料按行政许可（不予许可）决定书在前，其他材料按办案时间顺序排列，逐页编写页码。
	1
	卷内目录填写、卷内材料排列或者页码编写不规范的，扣1分。

	
	22
	卷内材料装订整齐，装订纸张无破损，纸面尺寸过小的材料加贴衬纸，纸张大于卷面的材料按卷宗大小折叠整齐。无法随文书装订的证据材料及全过程记录音像载体等放入证据袋中。承办人员执法证件复印件入卷。多页执法文书加盖骑缝章。
	2
	不符合要求的，每项扣1分。

	
	23
	卷内文字使用蓝黑色、黑色钢笔或者签字笔。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使用圆珠笔的，复印后与原件同时入卷。
	2
	卷内文字未使用蓝黑色、黑色钢笔或者签字笔的，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使用圆珠笔未复印入卷的，每项扣1分。

	
	24
	行政许可办结之日起30日内，按照档案管理的规定立卷、归档。
	1
	未在规定时间内立卷、归档的，扣1分。

	
	25
	卷宗内材料有涂改情况作出说明并有修改人捺指印或者修改单位盖章。
	2
	卷宗内的材料有涂改没有作出说明、修改人未捺指印或者未加盖修改单位印章的，扣2分。

	备注
	[bookmark: FunCunProofread116511]1.本评查内容和标准每一项评查内容的扣分上限为该项总分值。
2.相关执法文书在不同案卷中存在名称不同情况时，主要根据文书实际内容判断文书所属种类。
[bookmark: FunCunProofread117263]3.一网通办、当场办结或者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办理的行政许可案卷，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评查，不具备本评查标准有关要素的，不予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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